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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关于印发广州南沙开发区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

各镇（街），开发区（区）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州南沙开发区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扶持办法》已经管委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商务局反映。

广州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23 日

广州南沙开发区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扶持办法

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积极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

资工作的意见》（国发〔 2019〕 23 号）、《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

施（修订版）》（粤府〔 2018〕 78 号）以及《广东省进一步做好稳外资工作若干措施》（粤府办

〔 2020〕 15 号）有关精神，响应商务部“继续扩大开放，完善支持政策”号召，增强外资对经

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加快实现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以下办法。

本办法支持对象不包括房地产业、金融业项目，行业划分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本办法实际外资金额均不含外方股东贷款，单个企业入资及增资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 1

亿元。

本办法适用于港资、澳资、台资企业。

第一条 新设企业入资奖

对 2022-2024 年在本区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

（一）年实际外资金额 100 万美元（含）以上、 3000 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企业，按其

当年实际外资金额 1%予以奖励，单个企业奖励最高不超过该企业对本区经营贡献的 100%。

（二）年实际外资金额超过 3000 万美元（含）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按其当年实际外

资金额 1%的比例予以奖励。

（三）年实际外资金额 1000 万美元（含）以上的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按其当年实际

外资金额 1.5%的比例予以奖励。

同时具备（一）（二）（三）中两项的，以其中最高的一项计算发放。

第二条 存续企业增资奖

对在 2022-2024 年增资的外商投资企业：

1

http://www.gzns.gov.cn/zfxxgkml/gznsjjjskfqglwyhbgsgzsnsqrmzfbgs/zfwj/gfxwj/content/post_8523872.html
http://www.gzns.gov.cn/zfxxgkml/gznsjjjskfqglwyhbgsgzsnsqrmzfbgs/zfwj/gfxwj/content/post_8523872.html
http://www.gzns.gov.cn/zfxxgkml/gznsjjjskfqglwyhbgsgzsnsqrmzfbgs/zfwj/gfxwj/content/po


 
 

 

 

 

  

 

 

  

 

  

 

  

 

  

 

  

 

（一）年实际增资金额 1000 万美元（含）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按其当年实际增资金

额 1%的比例予以奖励。

（二）年实际增资金额 500 万美元（含）以上的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按其当年实际增

资金额 1.5%的比例予以奖励。

同时具备（一）（二）两项的，以其中最高的一项计算发放。

第三条跨国公司总部奖

（一）项目投资奖励。对经省认定、实际外资金额超过 1000 万美元的外资跨国公司总

部型企业，按项目当年实际外资金额 1.5%的比例予以奖励。

（二）经营贡献奖励。在本区的外资跨国公司总部型企业年度对省级财政年度贡献首次

超过 1 亿元并获得省财政按其当年对省级财政贡献量的 30%给予一次性奖励的，当年申请我区

总部企业经营贡献奖励时若符合奖补条件，按区级经济贡献的 10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1 亿

元。

第四条 加强外商投资项目用地保障

对符合条件的制造业外商投资项目，按《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若干政策措施（修订版）》《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若干政策措施

的实施意见》《广州市提高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实施办法》等规定，在区级可支配的范围内兑现

用地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外资制造业企业因新建、扩建、搬迁需要产业用地，区政府结合产

业发展实际需求情况，依法优先给予产业用地支持。

第五条生产用房租金补贴

对本办法有效期内，新落户实际外资金额超过 1000 万美元（含）、没有自有厂房的外商

投资企业，政策有效期内实现规模以上起，在区内租赁工业厂房、仓储用房用于企业自身生产

经营的，按场地租金及物业费市场评估价格 50%予以补贴，企业当年获得生产用房租金补贴不

得超出企业实际租金支出，补贴期限为 3 年，每年补贴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第六条 企业服务工作奖励

对为南沙区内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服务的专业机构，按照业务服务数量、质量及配合度，

每年给予每家机构最高不超过 12 万元的工作奖励。

第七条 便利化举措

政务服务方面，外商投资企业享受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对重点外商投资企业设

立“一对一”服务专窗，提供政策解答、业务指导服务。金融方面，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

享受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的经常项目及资本项目便利化措施，上市最高给予 1300 万

元奖励。人才方面，对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高级管理人才，最高按其个人经济贡献的 100%

给予奖励。出入境和停留居方面，实施自贸区便利措施，区内直接受理签发外国人签证证件，

直接审批发放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

第八条 附则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的同类事项（含

上级部门要求区配套或承担资金的政策规定），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给予支持，另有规定的

除外。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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